附件1：
报名意向书
意向预重整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
	意向重整投资人名称
	

	资金实力（单位：人民币亿元）
	□我方/□联合体成员之                               
实缴注册资本为【】亿元；
净资产为【】亿元；
2025年度营业收入【】亿元
2022-2025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亿元、【】亿元、【】亿元

	投资总额（单位：人民币元）
	

	意向重整投资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

	1、 
	联系电话：

	2、 
	电子邮箱：

	3、 
	联系地址：

	投资保证金退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

	4、 
	账户号码：

	5、 
	开户行：

	我方郑重承诺：
一、我方确定参加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重整投资人预招募，同意并遵守本次招募的相关规则及全部要求，自愿承担参与本次遴选的全部成本。
二、本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本单位本次参与，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
三、上述联系人已取得意向投资人授权，系意向投资人唯一指定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相关信息、文件发送至上述电话、地址及邮箱的，均视为有效送达。 





附件2：
联合体牵头成员确认书（按需提交）

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管理人：
本单位确认与                                                                                                           组成联合体参与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本次重整投资人预招募程序。。
本单位同意                                                               作为本单位所在联合体的牵头成员，负责代表联合体制作与提交联合体报名材料等相关事宜。
特此确认。



  意向预重整投资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日  期：


附件3：
承诺函
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管理人：
针对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重整投资人预招募事项，我方已仔细阅读招募公告，充分了解、知悉本次招募规则，我方同意接受并将遵守该等规则。现作为参与招募的意向重整投资人（以下简称“参评人”），我方再次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一）参评人承诺，参与招募工作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伪造、编造、变造、篡改和隐瞒相关材料、信息及未隐瞒可能影响本次参选重大事项等的情形，否则本单位/本联合体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与后果。
（二）参评人承诺，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惩戒对象、未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无未结的被立案调查事项等的承诺函。
（三）本单位/本联合体报名参与本次预重整投资人遴选已经依照本单位/本联合体各单位或相关文件的规定获得了必要授权，已经过本单位/本联合体各单位内部有权机关的决策批准。若本次提交的报名材料存在虚假情况或实际未获内部有权机关决策批准、授权的，预重整管理人有权取消本单位/本联合体参与本次遴选的资格，并由我单位/本联合体承担相应全部责任。
（四）参评人承诺，已经充分咨询并完全了解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可能存在的任何风险，并自愿接受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的一切现状及其潜在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风险，一切交易风险与责任由参评人自负。
（五）参评人承诺，自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之时起，即同意遵照后续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重整计划并受其约束。
特此承诺。


  意向预重整投资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日  期：


附件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居民身份证号码：                     ）在本单位任         职务，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


          意向预重整投资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日  期：


附件5：
[bookmark: _Hlk45983427]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住 所 地：             
联系电话：                 
受 托 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托人就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预招募投资人程序（以下简称“本案”），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意向投资人招募工作。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一般/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向本案受托人报名参加意向投资人招募、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并处理其他投资人招募相关事宜；
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本案意向投资人招募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
3.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委托期限：自签字并盖章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之日止。
   委托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日  期：


[bookmark: _GoBack]附件6：
保密承诺函
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管理人：
本单位/本联合体拟参与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重整投资人的预招募和遴选，承诺对预重整管理人或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向本单位/本联合体提供的保密信息予以严格保密。
一、本函所述“保密信息”是指：管理人或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口头或书面、电子传输等形式向本单位/本联合体披露、提供的信息。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的业务、财务、人员等非公开信息，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保密。
二、本单位/本联合体承诺：
（一）不会将任何保密信息用于参与预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之外的任何目的。
（二）未经预重整管理人授权，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本单位/本联合体保证遵守本函约定的保密义务，并对本单位/本联合体违反本函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附，本单位/本联合体接收赣州沐澜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预重整投资人招募资料的电子邮箱为【               】。
   委托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日  期：
